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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委员会文件 
 

浙水院党〔2017〕16号 

     

 
中共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委员会关于印发 

《领导干部离任工作交接办法（试行）》的通知 
 

党委各部门、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中共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委员会领导干部离任工作交接办

法（试行）》已经学校党委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 

 

 

 

 

中共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委员会 

2017年 6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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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委员会 
领导干部离任工作交接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和管理，明确领导干部

任期责任，确保工作的持续、有序和顺利开展。根据《浙江省

部门和单位内部管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办法》（试行）（浙

审责〔2016〕36号）以及领导干部管理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

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领导干部，是指中层领导干部。 

第三条 领导干部在办理提任、调任、免职、辞职等事项

时，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做好离任交接。 

第四条 党委组织部门牵头负责离任交接工作，相关部门

配合党委组织部门完成具体工作。有关交接表格由审计部门负

责提供。 

第二章  交接准备 

第五条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党委组织部门应在办理有关

领导干部离任手续前，向离任和接任领导干部发出离任交接通

知书。 

第六条 离任领导干部应在接到离任交接通知后 7个工作

日内完成交接准备工作。离任和接任领导干部及时进行沟通。 

交接准备工作包括清理本部门（单位）资产、经费、合同，

以及个人管理使用的公共财物和账面未涉及的其他事项等，填

写离任交接表，并准备书面的离任交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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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离任交接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所在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二）任职期末部门（单位）经费情况； 

（三）任职期末部门（单位）存在的合作、租赁、资产出

借等情况； 

（四）离任领导干部个人保管和使用、借用的公物、公款

情况； 

（五）其他需要交接的事项。 

第八条 离任交接说明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任期内工作目标及具体落实情况； 

（二）任期内重要经济事项的决策及执行情况； 

（三）尚未完成的重要工作事项； 

（四）任职期末的可用资金及其他资源； 

（五）其他需要说明和交接的事项。 

第三章  交接实施 

第九条 党委组织部门主持召开离任交接会议，参会人员

一般包括相关校领导、离任领导干部、接任领导干部、审计部

门和原任职部门相关人员等。 

第十条 离任领导干部应在交接会议上简要介绍任期内

履行经济责任的有关情况，对任职期末未了的经济事项作出说

明。接任领导干部应对离任领导干部交接的事项和提出的建议

作表态发言。 

第十一条 离任交接应办理书面交接手续，签署领导干部

离任交接书。 



—4— 

离任领导干部移交的事项及有关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由

离任领导干部负责。 

第十二条 离任和接任领导干部接到交接通知书后，未按

规定时间和内容要求办理交接手续又无正当理由的，由分管干

部校领导对其批评教育，责令其限期纠正。 

对离任交接中隐瞒重要事项，导致交接不清甚至造成经济

损失或其他严重后果的，视情节轻重追究有关领导干部责任。 

    对离任交接工作有其他违纪违规行为的，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学校资产经营公司等企业的主要负责人离任交

接工作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党委组织部门会

同审计部门负责解释。 

 

附件：1.浙江水利水电学院领导干部离任交接通知书 

2.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领导干部离任交接书 

3.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领导干部离任交接表 

 4.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领导干部离任交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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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领导干部离任交接 
通知书 

 

 [XXXX]第 XX号 

 

 （离任和接任领导干部姓名） 同志： 

    根据《浙江水利水电学院领导干部离任交接工作办法》有

关规定，请你们在接到本通知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由离任领

导干部组织人员做好任期内各事项的清理工作，准备书面事项

交接材料，并与接任领导干部及时沟通。 

 

 

                                   党委组织部 

年   月   日 

 

 

 

 

抄送：原任职部门（单位），审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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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领导干部离任交接书 

[XXXX]第 XX 号 

 

按照《浙江水利水电学院领导干部离任交接工作办法》有

关要求，为进一步明确领导干部的任期责任，         （部门

/单位）         同志离任交接如下： 

一、任职时间：XXXX年 XX月至 XXXX年 XX月止。 

    二、具体交接事项详见 XXX（姓名）离任交接表和 XXX（姓

名）离任交接说明。 

三、本交接书、交接表和交接说明装订成册，离任领导干

部、接任领导干部各持一份，另复印交原任职部门（单位）、

组织部、审计部门各保存一份。“表四、个人使用管理的单位

财产移交明细表”另复印一份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备案。 

 

离任领导干部（签名）：        接任领导干部（签名）：  

 

党委组织部代表（签名）：        审计处代表（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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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领导干部离任交接表 
 

表一、基本情况表 

离任部门（单位）： 

部门（单位） 

职责 
  

人员   

资产 与资产管理部门数据核对确认 

管理制度   

其他   

移交人：                     移交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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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部门（单位）经费情况表 

离任部门（单位）： 

序号 
经费项目 

(含创收) 
经费来源 

经费项

目代码 

余额（截止

任期末月最

后一天） 

其中：借

出未报

销款 

           

           

           

           

           

           

           

           

           

           

           

           

           

           

           

移交人：                     移交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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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主要合同情况表 

离任部门（单位）： 

序号 
合同

类别 

主要

内容 

对方

单位 

起讫

时间 

合同

金额 

应收

（付）

金额 

已收

（付）

金额 

未收

金额 

未付

金额 

 

合作 

                

                 

                 

 

租赁 

                

                 

                 

 

出借 

      截止填报日期，归还情况： 

       

       

 
其他 

                

                 

移交人：                       移交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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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个人使用管理的单位财产移交明细表 

离任部门（单位）： 

序

号 

资产编号 资产名称 计量单

位 

数量 使用和保

管更改说

明 

备注 

            

            

            

            

            

            

            

            

注：1.对于较明确由本人专用的设备（如电脑、办公桌、办公

椅、柜子等），以及用科研经费购置的行政设备，在调离时可

以带至新部门（单位）继续使用和保管；其他属于原部门（单

位）购置统一使用的办公设备，应留在原部门（单位）使用，

并做好实物及账目的交接手续。 

    2.离任干部名下的资产可由原部门资产管理员核查。 

 

移交人：                     移交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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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领导干部离任交接说明 
 

一、任期内工作目标及具体落实情况。 

二、任期内重要经济事项的决策及执行情况。 

三、尚未完成的重要工作事项。 

四、任职期末的可用资金及其他资源。 

五、其他需要说明和交接的事项。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党委办公室       2017年 6月 12日印发 


